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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NSEN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LIMITED 

朗生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

(于開曼群島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) 

(股票代號: 503) 

 

有關公司一名非執行董事資料更新 

 

謹此提述朗生醫藥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之公告（「該

公告」），內容關於本公司一名非執行董事的資料更新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

與該公告之釋義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會已收到李先生的通知，國泰及李先生決定不向上級法院申訴。 

 

董事會已審閱有關事宜及相關資料，並經仔細考慮後得出結論，認為 FCA 決定並不影響

李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兼副主席的合適性。 

 

 

承董事會令  

朗生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彭啟輝 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

 

於本通告日期，常務執行董事為陳力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吳鎮濤先生、李晉頤先生、 

Stephen Burnau Hunt先生及劉雪姿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記煊先生、Fritz Heinrich 

Horlacher先生及楊德斌先生。 


